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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近期因民眾反映學校過度使用電子化設備造成孩子視力異

常，請各校務必依「國民小學使用電子化設備進行教學注

意事項」使用電子化教學設備，以維護學童視力健康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續本局104年10月12日新北教學字第1041928590號函辦理

。

二、檢送「國民小學使用電子化設備進行教學注意事項」1份

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私立國小、新北市各公立國小

副本： 2016-04-18
09:54:10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
